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14年12 月30 日
                    府行救字第1140215805號
訴願人：棋o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oo區oo路oooo號oo樓之o
代表人：許o琳   同上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訴願人因廢棄物清理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14年7月15日投環局稽字第1140017543號函所為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  文
原處分撤銷。
     事  實
緣原處分機關於114年6月21日接獲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埔里分局長流派出所通報案件並配合轄區派出所員警稽查，發現訴願人所有自用半拖車（車號KEQ-oooo）停放於國姓鄉oo路ooo之o號（國姓鄉ooo段oo-o地號）土地，因駕駛張o勇操作罐裝低硫燃料油控制開關疏失，造成低硫燃料油汙染地面，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27條第2款規定，依廢棄物清理法第50條第3款，以114年7月15日投環局稽字第1140017543號函裁處訴願人罰鍰新幣6,000元，並限期於114年7月21日前完成改善，及依環境教育法第23條及環境講習執行辦法第8條規定裁處環境講習1小時，訴願人不服，提起訴願。案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廢棄物清理法第1條：「為有效清除、處理廢棄物，改善環境衛生，維護國民健康特制定本法。」易言之， 該法規範廢棄物的清除與處理方式，旨在防治環境污染，確保國民的生活環境品質與身體健康，是以「廢棄物」為該法之規範客體。又按該法第2條：「本法所稱廢棄物，指下列能以搬動方式移動之固態或液態物質或物品：一、被拋棄者。二、減失原效用，被放棄原效用、不具效用或效用不明者。三、於營建、製造、加工、修理、販賣、使用過程所產生目的以外之產物。四、製程產出物不具可行之利用技術或不具市場經濟價值者。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之公告者。」又依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蓋基於「有責任始有處罰」之原則，行政罰亦當以行為人主觀上有可非難性及可歸責性為前提，故須其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係出於故意或過失，始予處罰；無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合先敘明。
2、 本案訴願人棋o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專營油品運輸、超級柴油運輸、低硫燃料油運輸等，據該公司負責人許o琳之夫林o山表示，其於114年6月19日接獲火o燃料行莊o通訂購低硫燃料油0.5%共計25公秉，要求載運至國姓鄉oo村oo路ooo之o號，並提供曾o銘電話（0966-ooo-ooo）為聯絡窗口：於114年6月21日交貨當天，雙方約在東草屯交流道會同前往事發地，後司機張o勇依引領人指示將燃料油卸載至儲油槽，不到三、四分鐘，曾o銘突然偕同警方到場指稱林o山與司機偷倒廢棄物，兩人旋即遭警方限制行動，期間林o山及司機多次提醒車上油品正以幫浦導流至儲油槽中，倘儲油槽容量不足，有溢流可能，應隨時注意關閉幫浦等語，然警方直至油品開始少量溢流出儲油槽時始同意林o山及司機關閉車上幫浦，但所載運燃料油已經溢流部份至地面。主張本案所載運者為燃料油，並非廢棄物，本案低硫燃料油汙染地面之結果非可歸責於訴願人公司當天在場人員林o山及司機張o勇云云。
3、 按廢棄物清理法所規範者乃有關廢棄物之清除、處理，本案所載運者為訴願人向中油公司合法採購之油品（低硫燃料油），本案系爭油品售出金額高達50萬3,700元整（詳見棋o實業股分有限公司開立之電子發票證明聯），顯見造成系爭汙染之燃料油當難以廢棄物清理法第2條規定之「廢棄物」視之，自非屬廢棄物清理法規範所欲規制對象；又系爭燃料油雖造成儲油槽所在地號土地之汙染，然油料之溢流乃因執法過程雙方溝通協調未能獲有共識所致（114年6月22日埔里分局長流派出所警員葉o忠職務報告參照），況訴願人嗣後亦於114年7月25日派員完成低硫燃料油汙染清除改善作業，故似不應將本案燃料油之汙染地面疏失歸責於訴願人公司及其在場人員，是本案爭議裁處書應予撤銷，以符法制及行政罰法歸責原則。
4、 綜上論結，本件訴願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81條第1項規定，決
    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王 瑞 德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許 玉 鈴

   委員 陳 美 秀

   委員 林 倖 祺 

   委員 蔡 明 志  

中華民國114年12月30日

                                        縣長  許  淑 華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中市五權南路99號）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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